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行为规范>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四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遵守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依

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

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中

小股东承担忠实勤勉义务，当自身利益

与公司、中小股东利益产生冲突时，应

当将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置于自身利

益之上。 

 

第四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遵守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对

公司及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

东应当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

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善意使

用其控制权，不得利用其控制权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对

公司的控制地位谋取非法利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中

小股东承担忠实勤勉义务，当自身利益

与公司、中小股东利益产生冲突时，应

当将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置于自身利

益之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关

联交易、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

资等任何方式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

合法权益。 

第五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

关联交易、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

投资等任何方式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 

—— 



第六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严格

履行其做出的公开声明和各项承诺，不

得擅自变更或解除。 

 

第五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严格

履行其做出的公开声明和各项承诺，不

得擅自变更或解除。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作出的承诺应当明确、具体、可执

行，不得承诺根据当时情况判断明显不

可能实现的事项。承诺方应当在承诺中

作出履行承诺声明、明确违反承诺的责

任，并切实履行承诺。 

第七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通过

任何方式违规占用公司资金。 

第六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通过

任何方式违规占用公司资金。 

第八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善意

使用其控制权，不得利用其控制权从事

有损于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行

为。 

—— 

第九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保证

公司资产完整、人员独立、财务独立、

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不得通过任何方

式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第七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应

当实行人员、资产、财务分开，机构、

业务独立，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

任和风险，不得通过任何方式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 

—— 

第八条控股股东投入公司的资产应当

独立完整、权属清晰。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得占用、支配公司

资产。 

—— 

 

第九条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及其他内

部机构应当独立运作。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内部机构与公司及其内部

机构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得违反法律

法规、公司章程和规定程序干涉公司的



具体运作，不得影响其经营管理的独立

性。 

—— 

第十条公司业务应当独立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控制的其他单位不应从事与公司相

同或者相近的业务。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同业竞争。 

第十七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保

证公司人员独立，不得通过以下方式影

响公司人员独立： 

(一)通过行使提案权、表决权以外

的方式影响公司人事任免； 

(二)通过行使提案权、表决权以外

的方式限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其他在公司任职的人员履行

职责；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

司或其控制的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

外的职务； 

(四)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支付薪金

或其他报酬； 

(五)要求公司人员为其提供无偿服

务； 

(六)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八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保

证公司人员独立，不得通过以下方式影

响公司人员独立： 

(一)控股股东提名公司董事、监事

候选人的，应当遵循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控股股东不得对

股东大会人事选举结果和董事会人事

聘任决议设置批准程序； 

(二)通过行使提案权、表决权以外

的方式限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其他在公司任职的人员履行

职责； 

(三)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

司或其控制的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以

外的职务； 

(四)向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支付薪金

或其他报酬； 

(五)要求公司人员为其提供无偿服

务； 

(六)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八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保 第十九条公司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公



证公司财务独立，不得通过以下方式影

响公司财务独立： 

(一)与公司共用银行账户； 

(二)将公司资金以任何方式存入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控制的

账户； 

(三)通过借款、违规担保等方式占

用公司资金； 

(四)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 

(五)将公司财务核算体系纳入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系统之内，如共

用财务会计核算系统或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可以通过财务会计核算系统直

接查询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信

息； 

(六)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司章程建立健全财务、会计管理制度，

坚持独立核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应当尊重公司财务的独立

性，不得干预公司的财务、会计活动，

不得通过以下方式影响公司财务独立： 

(一)与公司共用银行账户； 

(二)将公司资金以任何方式存入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控制的

账户； 

(三)通过借款、违规担保等方式占

用公司资金； 

(四)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 

(五)将公司财务核算体系纳入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管理系统之内，如共

用财务会计核算系统或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可以通过财务会计核算系统直

接查询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等信

息； 

(六)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 

第三十四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买卖

公司股份须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九年四月二十三日 


